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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北 市 政 府 產 業 發 展 局 施 政 報 告  

資料截止日期：103年 12 月 31日                        資料更新日期：104年 1月 5日 

專責人員：卓建宏   職稱：專員                    電話：1999(外縣市 02-27208889)轉 6558 

Ｅ-mail：ea-10139@mail.taipei.gov.tw  

重 要 施 政 成 果 

重要成

果 

一、合法登記永續經營 

103 年截至 12 月底止，核准工廠登記 45 件、變更登記 57 件、註

銷登記 55 件，合計 157 件。截至 103 年 12 月底止，本市合法登記工

廠總數為 1,198 家，其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173 家、

金屬製品製造業 148 家、印刷及資料儲存媒體複製業 138 家、食品製

造業 114 家、機械設備製造業 102 家、電力設備製造業 88 家、電子零

組件製造業 75 家，合計 838 家，占全市工廠總數之 69.95％，為本市

現有工業主要類別。依行政區分布以內湖區 457 家最多，南港區 329

家居次，共占總家數之 65.61％。 

二、建立工業秩序 

103 年截至 12 月底止，主動複查列管中之未登記工廠或依市民檢

舉查處疑屬未登記工廠結果，經查獲違規從事工廠業務未辦理工廠登

記者 40 件，所查獲違規者均依工廠管理輔導法之規定予以處分或依行

政罰法之規定移請本市建築管理處裁處。 

三、協助廠商取得資金融通，改善企業體質，提高競爭力 

(一)協助廠商取得資金融通 

依據「動產擔保交易法」及施行細則等有關規定，辦理動產抵押、

附條件買賣、信託占有登記。103 年截至 12 月底止，計協助 213 家廠

商適時取得營運週轉資金計新臺幣 61 億 3,409 萬餘元。 

(二)核發廠商租稅減免完成證明 

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例」及其施行細則等相關規定，辦理本市

製造業及相關技術服務業完成證明之核發。103 年截至 12 月底止計核

發完成證明 4 件，廠商購置全新機器設備完成金額計新臺幣 7,223 萬

餘元。 

四、辦理「臺北市產業發展自治條例」獎勵補助計畫 

為促進產業發展，鼓勵創新及投資，輔導中小企業提升競爭力，

本府於 99 年 9 月 8 日公布實施「臺北市產業發展自治條例」，提供勞

工職業訓練費用、房屋稅、地價稅、融資利息補貼等投資誘因，及研

發經費補助；為擴大招商引資並嘉惠本市中小企業，於 101 年 10 月

15 日修正產業發展自治條例，增訂勞工薪資補貼、承租私有房地租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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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及明定外國公司得為產業發展自治條例獎勵補貼對象；另外，

為鼓勵本市企業發展品牌提高產業價值，及激發更多創業能量，打造

本市成為創新創業基地，本府 103 年 6 月 10 日公布修正產業發展自治

條例，提高研發補助金額，並增訂品牌建立、創新育成及創業等補助

項目，自 10 月 2 日開始受理申請。 

103 年度，共辦理 20 場計畫說明會&研習實務班、2 場外商說明會

及 3 場計畫管考作業說明會，總計 1,548 家廠商、3,307 人次參與；另

於 103 年 9 月 12 日舉辦 103 年度「臺北市產業發展獎勵補助計畫成果

發表會」，總計 182 家廠商、262 人次參與；為表揚受獎勵補助廠商投

資創新成果，辦理 2014 臺北市產業發展講理補助「亮點企業」選拔，

選出 15 家績優廠商，並於 103 年 12 月 5 日舉辦頒獎典禮，共 42 家廠

商、66 人次參與。 

截至 103 年 12 月底止，本獎勵補助計畫已受理 964 件申請案，涵

蓋服務業、觀光旅遊、文化創意、生物科技、金屬機械、民生化工及

電子資通領域等產業別。為審議相關獎勵補助申請案件，召開 25 場審

議會議，審查通過 507 件，核予獎補助金額 4 億 7,431 萬餘元，未審

查通過 356 件，自行撤案 21 件，待審議 80 件。 

五、成立「臺北市創業服務辦公室」提供諮詢服務 

為營造友善的創業環境，協助有志創業者或中小微型創業者完成

創業夢想，本局於 102 年 5 月 21 日設置「臺北市創業服務辦公室」單

一窗口，提供創業諮詢、推薦登錄創櫃板及顧問輔導等服務。截至 103

年 12 月 31 日止，提供創業諮詢共計 5,440 件，顧問個案輔導共計 318

件，核准推薦微型創新創意公司申請登錄創櫃板 14 件。 

未 來 施 政 重 點 

一、擬訂本市產業發展政策與相關推動計畫，厚植產業發展能量。 

二、活絡本市創意設計產業，促進經濟領域導入設計。 

三、強化產業輔導服務及行政效能，積極建構優質投資環境，並提供獎勵民間投資單

一窗口服務，協助本市企業有效利用相關輔導及獎勵資源，促進經濟發展。 

資料提供：工商服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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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北 市 政 府 產 業 發 展 局 施 政 報 告 
資料截止日期：103 年 12 月 31 日          資料更新日期：104 年 1 月 5 日 

專責人員：許淑品      職稱：專員   電話：1999(外縣市 02-27208889)轉 6604 

Ｅ-mail：ea-10246@mail.taipei.gov.tw  

重 要 施 政 成 果 

重要成果 

一、推動工商業節能減碳 

(一) 辦理工商業節能改善補助作業 

103年提供本市工商業節能改善補助，經審查完工驗收實質結果

共23家業者獲得補助（節能改善補助10家、節能績效保證補助13

家)，合計補助金額約756萬元，業者相對投入改善金額達5,112

萬，總計每年節電578萬度，減碳3,075公噸，相當於8座大安森

林公園碳匯量。 

(二) 辦理再生能源(地熱)運用示範成果說明會 

103年12月4日於捷運公司北投會館辦理「103年推動再生能源(地

熱)運用示範」成果說明會，邀請工研院綠能與環境研究所專家，

分享今年於大屯山北投區進行之地熱發電機組試驗前置分析作

業、地熱發電廠初步評估等成果，共21個單位參與。 

二、公用天然氣事業安全查核 

    為防範發生類似高雄氣爆重大公安事故，維護公共安全，本府於8月

1日成立「臺北市天然氣輸送儲存設備公共安全專案小組」下設「聯

合稽查小組」由產業局、消防局、工務局（新工處）、勞動局（勞

檢處）、環保局及天然氣管線技術、職業安全、工作環境安全衛生

等相關領域專家組成，針對4家瓦斯公司之輸儲設備進行稽查，從8

月5日至12月11日共辦理20場，稽查結果尚無違反相關法令規定，各

委員及相關單位建議意見均要求瓦斯公司依限回覆辦理情形及列管

追蹤，並彙整簽報本府核定。 

三、辦理加油（氣）站檢查 

為加強本市加油（氣）站之管理，不定期檢查本市各加油（氣）站

之營運情形，包括經營許可執照應懸掛於營業室內、設置「嚴禁煙

火」及「熄火加油（氣）」之標識、卸油（氣）區黃線標示清楚、

營運設備定期自行安檢、於明顯處所標示營業主體、站名、營業時

間、售油（氣）種類及油（氣）價、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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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檢查加油站24站，檢查結果均符合規定。 

四、承裝業登記管理 

12月份受理電器承裝業、自來水管承裝商、公用天然氣導管承裝業

、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地下水鑿井業、用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

員、自用發電設備等設立案19件，換發證照等變更案111件，註銷

案15件。 

五、溫泉資源體驗工程 

12月10日復興公園泡腳池開放使用，深獲民眾好評及喜愛，平日平

均人次2,042人次/日、假日平均人次2,713人次/日。 

六、臺北市溫泉湯花多元發展計畫輔導推廣專案 

(三) 12 月 6、7、13、14、25、27 日湯花吉祥物-｢花寶」分別於花

博公園、北投溫泉區及陽明山等地露出，頗受民眾歡迎，「我

愛臺北花寶」facebook 粉絲人數亦已突破 4,000 人。 

未 來 施 政 重 點 

一、督導本市 4家瓦斯公司採行申裝費優惠措施，提高市民申裝安全天然瓦斯之意

願，提升天然氣普及率暨督促天然氣事業經營管理及加強安全維護與災害防救整

備。 

二、辦理溫泉資源監測分析及地質景觀保育、輔導設立溫泉取供事業及輔導溫泉產

業發展等工作，落實溫泉資源永續利用。 

三、落實執行節能相關法規查核、推廣節能產品力行綠色消費、辦理節能評獎及節

能評估輔導暨推廣再生能源，加速落實節能減碳政策及提高本市再生能源發展

與運用。 

資料提供：公用事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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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北 市 政 府 產 業 發 展 局 施 政 報 告 
資料截止日期：103 年 12 月 31 日            資料更新日期：104 年 1 月 5 日 

專責人員：劉永修  職稱：科長                           電話：2725-6578  

Ｅ-mail：ea-10335@mail.taipei.gov.tw 

重 要 施 政 成 果 

重要成果 

一、 農產品安全與消費者健康保障、農地違規使用稽查： 

(一) 有機農糧（加工）產品： 

     自103年1月1日至103年12月30日共計抽查有機農糧(加工)產品

1031件（733件標示檢    驗，298件品質檢驗），733件標示檢驗中，707

件合格，26件不符規定，標示不符規定案件17件登記所在地縣市政府卓

處，另9件登記所在地為本轄，已依規定裁處共33萬元罰鍰；298件品質

檢驗結果，294件合格，4件不符規定農產品己移送登記所在地縣市政府

卓處並請業者將產品下架回收。 

(二) 本市產地蔬果農藥殘留快速檢驗： 

    輔導本市7個區農會成立「臺北市產地蔬果農藥殘留快速檢驗站」，

不定期辦理田間抽驗，就近檢測農民安全用藥，自103年1月1日起至103

年12月31日止共抽驗本市蔬果計3,675件，不合格計6件，合格率99.84%，

不合格蔬果經再追蹤抽檢符合或請農民自行銷毀。 

(三)農地違規使用稽查： 

      103 年 12 月份辦理農地違規使用稽查作業，查察本市士林區共 6

筆地號土地，皆符合農業使用規定。 

 

二、 農業輔導： 

) 補助本市木柵區農會辦理 103 年度木柵冬季優良鐵觀音茶比賽： 

於 12 月 11 日、12 日進行評審，參加點數 368 點，於 12 月 23 日假本柵

區農會進行木柵春季優良鐵觀音頒獎典禮(特等獎 1名，頭等壹獎 1 名，

頭等獎 17 名，貳等獎 36 名，參等獎 47 名)。 

 

三、臺北城市花園推動計畫進度： 

      綠化改造輔導： 

103 年度公有閒置空地綠化案，13 件已完工，4 件施作中，1件里長臨時

取消申請本計畫，1 件申請代管程序中。 

提供本市公共空間綠化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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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度截至 12 月份累計提供本市 384 個單位，配出苗木 144,133 株，

進行本市公共空間綠美化。 

 

四、花博公園辦理情形： 

（一）圓山園區 

      本區緊臨捷運站，具匯聚人潮優勢，除了美不勝收的花海風貌外，

主要展館為提供多元會展之「爭艷館」、環保時尚之「流行館」、打造

創意市集主題「美食商城」、與國內農業團體合作「臺北花博農民市集」、

以綠屋頂概念利用中山足球場階梯式看臺區之「天空農場」，及已啟用

之「台北悠活村」(衛生局與社會局)、中山親子館(社會局)，致力打造

圓山園區成為「幸福、健康及會展園區」的目標努力，其中爭艷館及圓

山廣場租借情形如下： 

爭艷館：12 月份檔期及參觀人次如下，租借情形 100%。 

租(借)用時間 活動名稱 參觀人次 

103/11/26-12/17 2014 臺北花卉裝置藝術設計大展 149,753

103/12/18-12/23 2014 日本東北感謝祭 40,894

103/12/24-12/30 
第二屆智慧家電音響展暨台北時尚精

品展 
尚未提供

103/12/31 
國際扶輪 3520 地區 2014-15 慈善跨年

晚會 
尚未提供

2. 圓山廣場(入口廣場/長廊廣場/花海廣場) ： 12 月份檔期如下，租借

情形假日均滿檔。 

租(借)用時間 活動名稱 參觀人次 

103/12/05-12/07 103 年度「臺北花博農民市集」(42) 25,996

103/12/12-12/14 103 年度「臺北花博農民市集」(43) 31,260

103/12/19-12/21 103 年度「臺北花博農民市集」(44) 24,076

103/12/26-12/28 103 年度「臺北花博農民市集」(45) 尚未提供

103/12/31- 

104/01/01 
2015 元旦健走 尚未提供

(二)美術園區 

      本區有提供音樂舞蹈表演「舞蝶館」、兼具原民文化推廣保存與

休閒育樂的「原民風味館」(原民會)、富含濃厚藝術及多元文化氣息的

「美術館」(文化局)、「臺北故事館」(文化局)及寰宇庭園區，發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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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為「文化、藝術及愛戀園區」，其中舞蝶館 12 月份檔期及參觀人次如

下。 

租(借)用時間 活動名稱 參觀人次 

103/12/05-12/06 臺北市第 6 屆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 300

103/12/08-12/13 2014 臺北花卉展 1,000

103/12/16-12/17 
103 年度全國社區發展工作評鑑績優

表揚典禮 
2,000

 

（三）新生園區 

      「花博公園」新生園區 103 年 9 月起，行動夢想館閉館停止營運，

營運展館為臺北典藏植物園(新一代未來館)，統計 103 年 12 月之售票情

形如下： 

展館 

銷售張數 銷售金額 

1 月~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累計張數 (單位：元)

行動夢想館 77,010 0 0 0 0 77,010 NT$ 4,697,

臺北典藏植物

園 
21,835 1,680 2,165 1,445 1,567 28,692 NT$ 1,219,

合計 98,845 1,680 2,165 1,445 1,567 105,702 NT$ 5,917,

 

(四)相關宣傳活動 

「2014 臺北花博公園萬花節」： 

第二屆的花博公園萬花節為期 4 個月，自 103 年 11 月 1 日起至 104 年 2

月 28 日止，共串聯了五大系列展覽，策展主題不僅延續去年「庭園景觀、

花藝設計、花卉裝置藝術、園藝造景」，4 大花卉園藝展覽主題，今年也

增加由中華盆栽協會主辦的「2014 第 19 回全國華風盆栽展」，希望透過

全方位的花藝景觀設計展覽，延續臺北花博會這股熱潮。展覽前透過市

府各大宣傳管道進行聯合行銷，讓市民透過多元管道得知展覽訊息；展

覽中透過行銷波段操作，舉辦開幕式、媒體發表會、電台廣播、電視節

目、網路、FB、市府 LINE 等方式，進行重點宣傳。 

目前已進行至第五檔花展，總參觀人次超過 111 萬人次，媒體露出超過

162 則，並持續累計增加中，12/6 開展的是萬花節系列四「2014 臺北花

卉裝置藝術設計大展」，展期為 12/6-12/14，媒體發表於 12/5 舉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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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做暖身宣傳，以吸引市民踴躍參與。萬花節系列五「2014 臺北花卉

展」於 12/13 開展，為搭配聖誕節慶，以「花現藝術‧聖誕紅了」為主

題，帶給市民聖誕花卉主題的戶外園藝花卉展，除此之外，為了增添市

民朋友看展覽的趣味性，規劃了萬花節集章三重送活動，期能透過花卉

展之舉辦，讓國際友人及市民朋友充分了解臺灣的花卉之美。 

今年 2014 萬花節系列活動，主要包含五大花展： 

1.「愛與芬芳臺北國際花藝設計大展」2014/11/1-11/6 

2.「臺北戶外景觀設計大展」2014/11-1-2015/2/28 

3.「第 19 回全國華風盆栽展」2014/11/15-11/23 

4.「臺北花卉裝置藝術設計大展」2014/12/6-12/14 

5.「臺北花卉展」2014/12/13-2015-1/11 

未 來 施 政 重 點 

1.持續進行本市各項農產品標章標示及品質檢驗，加強違規業者產品複查抽驗，以

保護本市消費者健康及權益。 

2.定期執行臺北市政府農地違規使用稽查小組聯合稽查作業，查緝農地違規使用情

形。 

3.透過推動「臺北城市花園推動計畫」持續提升市容景觀，並帶動市民投入環境綠

美化，達到綠化普及之目標。 

4.永續營運「臺北市花博公園」，推動本市會展設計產業發展。 

  資料提供：農業發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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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北 市 政 府 產 業 發 展 局 施 政 報 告 
資料截止日期：103 年 12 月 31 日               資料更新日期：104 年 1 月 5日 

專責人員：黃珞寧 職稱：專員                         電話：02-2799-6898 ext 217 

Ｅ-mail：ea-10006@mail.taipei.gov.tw 

重 要 施 政 成 果 

重要成果 

一、「臺北內湖科技園區」產業進駐情形 

截至 103 年 11 月 30 日止，依本市商業處登記資料，於內湖科技

園區內登記之公司、分公司及商業共計 5,217 家，較 103 年 10 月底

增加 12 家；辦妥工廠登記者計 133 家，與 103 年 10 月底維持不變；

另截至 103 年 10 月底止已獲本局核發「臺北內湖科技園區企業營運

總部」資格證明函者，共計有敦吉科技等 27 家公司；企業營運總部

所屬關係企業「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中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仲經股份有限公司」等 70 家亦獲本局核發「臺北內湖科技園區企

業營運總部關係企業」資格證明函。 

二、 受理諮詢服務及園區參訪案件 

（一） 103 年截至 12 月底止，共受理廠商反映事項 274 件，其

中索取廠商名錄計 22 件，索取法規、公告或其他簡介資

料計 42 件、進駐問題反映或諮詢 206 件、交通事項反映

或諮詢 1 件、其他 3 件，均予以適切之處理。 

（二） 103 年 12 月份內科探索館共接待 60 團 825 人次，有效行

銷內湖科技園區優質投資環境及提升國際知名度。 

三、提供臺北市中小企業相關商情資訊 

截至 103 年 12 月份止，共計新增 45,829 人次利用本市中小企業

輔導服務中心網站查詢最新相關商情資訊。 

四、「臺北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專案辦理情形 

為協助本市中小企業取得營運所需資金，本府與中小企業信用保

證基金合作辦理「臺北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可供申請總額度達新

臺幣 30 億元。本局自 98 年 3 月 1日開始受理申請案件，截至 103 年

12 月底止受理申請案共計 2,950 件，並已召開 127 次審查委員會，獲

核准案件有 2,627 件，核准貸款金額為 22 億 3,627 萬元。 

五、「臺北市青年創業融資貸款」專案辦理情形 

為協助本市青年取得創業所需資金，並營造本市為青年創業者創

設企業的首選之地，本府與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合作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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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年創業融資貸款」，可供申請總額度達新臺幣 13 億 5,000 萬元。

本局自 100 年 4 月 26 日開始受理申請案件，截至 103 年 12 月底止受

理申請案共計 834 件，並已召開 62 次審查委員會，獲核准案件有 749

件，核准貸款金額為 5 億 808 萬元 

六、臺北創新實驗室 Taipei Co-Space 

為提供創意設計及創新工作人士的創意基地，本局於內湖科技園

區服務大樓，設置「臺北創新實驗室」（Taipei Co-Space），12 月

份舉辦年終交流會 1 場次及進駐團隊成果展 1 場次，共計 20 人次參

加。 

七、辦理「企業實務小學堂」系列課程 

為協助本市中小企業永續發展，借重臺北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

員(企業服務志工)之專業技能，並依照企業五管領域規劃系列課

程，12 月份課程「經營者應該知道的勞務管理」，共計 30 人參加。

未 來 施 政 重 點 

1. 致力推動海外經貿活動，配合中央招商政策及結合民間團體資源，合力推動招商工

作，挹注新能量，拓展市場商機。 

2. 強化輔導服務及行政效能，積極發展及行銷「臺北科技走廊」，發揮科技產業聚落

效應。 

3. 提供生技產業及獎勵民間投資單一窗口服務，協助本市企業有效利用相關輔導及獎

勵資源，促進經濟發展。 

4. 賡續推動生技產業發展，建置獎勵輔導措施，加強推展產業交流及強化生技教育。

5. 整合中央與地方資源，持續辦理中小企業商機媒合展覽、講座、論壇、研習會及免

費專家諮詢服務，以提升中小企業產業競爭力。 

6. 辦理「臺北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臺北市中小企業策略性及創新升級融資貸款」

及「臺北市青年創業融資貸款」，活絡臺北市經濟，協助中小企業發展。 

資料提供：科技產業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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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北 市 市 場 處 施 政 報 告  

資料截止日期：103年 12 月 27日                    資料更新日期：103年 12 月 27日 

專責人員：王夢龍   職稱：主任秘書                        電話：02-2341-5241 轉 2004 

E-mail：cw- 0307 @mail.taipei.gov.tw  

重 要 施 政 成 果 

重要成果 

一、永樂市場於 12 月 20 日舉行換新裝開幕活動，且適逢    市場開市 30

年，當天邀請陳永仁副市長與民眾一同切蛋糕齊為永樂市場一樓慶

生。 

二、為慶祝松山線通車，12 月份松山線沿線 2 處夜市（四平及遼寧）與台

北地下街持續辦理促銷及提供多項優惠。 

三、中山市場、蘭州市場、稻香市場廁所整修工程於 103 年 12 月 25 日完

工。 

四、馬來西亞國民投資公司（PNS）參訪團於 12 月 17 日參訪寧夏夜市，

另 12 月 18 日至產業發展局進行交流後參訪饒河夜市。 

五、高雄市南梓市場及重慶市合川區參訪士東市場。 

六、103 年 12 月 23 日完成臺北市公有龍山商場 1 樓 6 號攤位公開招標作

業並決標，使用期間 104 年 1 月 7 日至 107 年 1 月 6 日止。 

七、截至 103 年 12 月 26 日自律參與夜市食材登錄攤販為 339 攤，夜市登

錄 14 處、產品登錄 689 項及食材登錄總數 2,118 項。 

八、臺北市政府違法屠宰聯合查緝：會同行政院農委會防檢局、本府衛生

局、警察局、環保局、動保處、建管處、商業處與財政部國稅局等單

位組成違法屠宰聯合查緝小組辦理違法屠宰查緝作業，103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共計辦理 68 場次，後續將持續辦理。 

九、有關 12 月份攤(鋪)位申請使用部分：安東市場受理申請短期使用 1

攤。 

十、12 月辦理攤(鋪)位違規稽查共開立 1 張勸告單。 

未 來 施 政 重 點 

一、 地下街管理業務： 

(一) 輔導保證責任臺北市站前地下街場地利用合作社及保證責任臺北市台北

地下街場地利用合作社健全各項管理機制暨不定期派員至商場督導管理

營業秩序，提供市民更舒適便利的休閒購物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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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北市龍山寺地下街商場安置戶店鋪自治會為延續 100、101 及 102 年辦

理龍山寺地下街推廣活動，以吸引人潮消費及帶動商機成效，本年自行規

劃 103 年度推廣活動，並搭配商品優惠促銷提升商場買氣。 

二、 市集營運規劃： 

(一) 持續推動公有中崙市場及江南市場 BOT 改建工作，並督促民間最優申請人

儘速完成本案。 

(二) 辦理市場 BOO 改建案，以民間財力協助市府改建老舊私有市場，減少市府

徵收私有地之財政負擔。 

(三) 賡續引進民間資金開發興建市集，並透過引進民間資金，活化市場管理，

推動新(改)建市場以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方式開發興建。 

三、 公有零售市(商)場業務： 

(一) 輔導自治會及攤商配合消費型態改變，調整經營樣態，以提升市場營運績

效。 

(二) 健全市(商)場營運秩序、公共安全、消防安全管理制度。 

(三) 市場公共空間多目標使用，增加市場營運及服務機能。 

(四) 持續對有經營價值的老舊市場進行整修。 

(五) 加強市(商)場硬體設備定期維護汰換。  

(六) 推廣傳統市場「在地生活」、「在地文化」、「在地食材」核心價值，形塑傳

統市場特色，辦理傳統市場節，建構特色市場及推動市場觀光化。 

(七) 協助市場更新開幕及周年慶活動及各市集宣傳行銷活動，以提升市場競爭

優勢及活絡市集。 

(八) 持續推動傳統市集軟硬體改善計畫，強化傳統市場現代化管理，精緻例行

性管理工作，以提供民眾整潔明亮的購物環境。  

(九) 形塑傳統市場之市場區隔優勢，改變經營型態、方式，以多元管道行銷建

構市場特色，增進服務效能。 

四、 批發市場業務： 

(一) 加強農藥殘留檢驗，維護食品安全。 

(二) 辦理農產品促銷活動，緩和價格波動。 

五、 攤販管理業務： 

(一) 補助改善攤販集中場硬體設施，打造友善營業環境。 

(二) 辦理臺北市夜市促銷活動，提升攤販集中場整體識別度及買氣。 

(三) 賡續推動「臺北市攤販臨時集中場自理組織成立社團法人計畫」，經個案

評估具成立社團法人可行性之列管攤販集中場或攤販聚集區，以專案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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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四) 賡續執行「臺北市攤販管理與取締案」專案，不定期派員複查專案整頓之

地點以維持聯合整頓成果。 

(五) 推動臺北市夜市食材自主登錄。 

六、 市場工程： 

(一) 辦理環南市場改建工程、成功市場改建工程、大龍市場拆除重建工程。 

(二) 賡續辦理永樂及北投等市場整修工程。 

(三) 辦理攤販集中場硬體改善工程。 

(四) 公有零售市場衛生下水道整修工程：木新市場。 

(五) 市場綠美化。 

七、 資產活化再利用： 

(一) 持續進行閒置資產整頓暨再利用，增進市有財產之使用及營運效益。 

(二) 賡續推動現行管理法規修訂作業－檢討現有各項管理規章，不合時宜法規

儘速修法，使法規符合實際需要及更具可行性。 

資料提供：臺北市市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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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北 市 商 業 處 施 政 報 告 
  資料截止日期：103 年 12 月 31 日           資料更新日期：104 年 1 月 5 日 

  專責人員：徐玉娜 職稱：專委                       電話：(02)27256535     

  E-mail：cx_10603@mail.taipei.gov.tw 

重 要 施 政 成 果 

重要成果 

一、本市商業登記概況 

迄至 103 年 11 月底止，本市獨資、合夥商號登記家數計 55,639 家，

公司登記家數計 168,098 家，總計家數為 223,737 家，較 102 年同期

增加 1.78%。(103 年 12 月公司行號家數統計作業時間需至 104 年 1

月中旬) 

二、商業管理業務 

(一) 103 年 12 月執行商業稽查 228 家次，其中市民陳情案件 65 家

次，十大行業計稽查 51 家次，分占總稽查家次之 28.5%及

22.36%，另稽查業種中以餐飲業最多計 38 家次，飲酒店業次之

計 36 家次。 

(二) 103 年 12 月查獲違反商業法令規定計有 76 家次 (含警察局通報

及法規競合違反建築法令部分)，均依法裁處。103 年至 12 月底

計收繳罰鍰 233 件，罰鍰金額新臺幣(下同)9,500,472 元，金額收

繳率 56.57%。 

(三) 行政罰鍰收繳：以前年度部分（93~102 年）帳列應收未收罰鍰

67,886,919 元，本年度截至 12 月底收繳 4,734,565 元，另取得債

權憑證 7,297,011 元。 

(四) 十大行業現況 

1.合法設立家數及違規列管家數 

(1)合法設立：八大行業 148 家、電子遊戲場業 12 家、資訊休閒

業 81 家。 

(2)違規列管家數：八大行業 56 家、資訊休閒業 21 家。 

2.公共意外責任險：截至 103 年 12 月底合法十大行業應投保家

 數 209 家，已投保 209 家，投保率 100%。  

三、消費者保護業務 

103 年 12 月共受理消費爭議申訴案件 283 件，其中商品類 209 件，

服務類 74 件，均依消費爭議處理程序函請相關廠商妥適處理。 

四、商品標示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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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份辦理商品標示抽查件數共 685 件，不合格者 230 件，不合格率

33.58%，其中包括配合經濟部辦理 22 項商品專案抽查共 371 件，不合格

者 23 件，不合格率 6.20%，另受理外縣市移送標示不合格案件計 80 件；

標檢局轉來及民眾檢舉標示不合格案件計 20 件，上開不合格者均依商品

標示法規定促請廠商改正。(103 年 12 月抽查資料尚在統計中，作業時間

需至 104 年 1 月中旬) 

未 來 施 政 重 點 

為強化產業競爭力，積極發展本市商業特色，透過發掘、深耕方式，型塑商圈及特

色產業魅力，運用評選與比賽過程，培養商圈與產業之自主管理，結合時令節慶，

串連商圈及產業作整體行銷，並輔以「營造豐富多元商圈」、「促進特色商業發展」

及「推動城市主題行銷」等施政主軸，朝打造臺北市成為「友善投資、休閒購物之

都」的目標邁進，進而達到「商業豐富城市內涵、城市讓生活更美好」的願景。  

資料提供：臺北市商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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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北 市 動 物 保 護 處 施 政 報 告 
資料截止日期：103 年 12 月 31 日            資料更新日期：104 年 1 月 5 日 

專責人員：鄭昉苓  職稱：技士                     電話：87897158 分機 7160 

E-mail：tcapo138@mail.taipei.gov.tw 

重 要 施 政 成 果 

重要成果 

臺北市動物保護處於 103 年 1 月 1 日至 103 年 12 月 31 日止（以下簡稱本

期），重點業務執行成果說明如下： 

一、主動防治監測重要動物疫病 

（一）配合我國重大動物傳染病防治工作及防範人畜共通傳染疾

病發生，本期完成動物防疫預防注射工作計：猪瘟 2,221

頭次，猪口蹄疫 2,221 頭次；至 12 月 31 日止，經累計回

收之動物狂犬病預防注射回執聯，總計注射 63,337 隻；

另配合境外進口動物追蹤檢疫工作，計有犬 793 隻次，貓

511 隻次，馬 43 匹次，兔 18 隻次，其他 860 隻次。 

（二）為加強臺北市家禽流行性感冒防治工作，並因應中國部分

地區人類感染 H7N9 禽流感疫情，已持續加強本市養禽戶、

家禽批發市場、鳥禽店及公園野鴿等採樣監測工作，共計

監測採樣 4,001 件，檢測結果均為高病原性家禽流行性感

冒（HPAI）陰性。 

（三）為加強臺北市動物狂犬病防疫工作，本期已辦理 9 場次本

市山區巡迴家犬貓公費施打狂犬病疫苗及宣導工作，完成

340 隻家犬貓狂犬病預防注射；且辦理 12 場次弱勢族群家

犬貓公費施打狂犬病疫苗活動，完成 34 隻家犬貓狂犬病

預防注射。持續加強本市野生動物採樣送檢工作，並將符

合送檢條件之檢體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檢驗，截至目前本市尚無檢出動物狂犬病陽性之病例。 

二、強化動物源頭管理及動物福利宣導等工作 

（一）為提昇臺北市寵物登記率及強化本市寵物源頭管理，並

持續加強宣導寵物登記及家犬貓絕育補助等工作，目前

臺北市接受委託辦理寵物登記業務機構計 204 家（含臺北

市動物之家），於 103 年 12 月份民眾辦理寵物登記數新

增 1,307 件、變更數新增 118 件、轉讓數新增 161 件、死

亡數新增 108 件，本期新增寵物登記數合計 20,16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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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102 年 12 月份比較：寵物登記新增數減少 329 件、變

更數減少 81 件、轉讓數減少 26 件、死亡數減少 185 件。 

（二）截至 103 年 12 月底止，累計成功推廣家犬絕育 3,266 隻

、家貓絕育 2,848 隻。 

（三）為倡導狗狗健行「6 大須知」、「6 大功能」及寵物「行的

禮儀」，本處與「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寵物友善協會」於 103

年 12 月 21 日(星期日)早上 9 時，假台北花博公園圓山

長廊廣場舉辦「2014 臺北狗狗友善健行日」，使本市動物

福利概念與世界趨勢潮流接軌，並將寵物健行概念推廣

至全國各地。當日活動並結合聖誕元素，舉辦「寵物聖

誕花車票選遊行」，吸引大量人潮共襄盛舉。本活動計超

過 206 人次及 50 隻以上狗狗共同參與，媒體露出約 48

則。 

三、積極提升收容動物認養比率 

為積極提升臺北市動物之家收容犬貓之認養率，本期臺北

市動物之家志工協助辦理動物之家幸福犬貓認養 VIP活動計 105

場次，認養犬 645 隻，貓 427 隻，共計 1,072 隻。 

12 月份動物之家結算於本市各委託動物醫院開放協助認

養，且至 11 月底仍未被認養之犬貓尚有 40 隻，而 12 月期間於

動物醫院被民眾認養計 31 隻；本期累計外送至動物醫院開放認

養之犬貓計 148 隻，被民眾認養犬貓累計 139 隻。 

臺北市動物之家統計至 102 年 12 月底仍在養之愛心犬貓數

為 555 隻，本期新增收容計 5,163 隻，合計 5,718 隻；其中認領

768 隻，認養 3,482 隻，認領養率 74.3％；人道處置犬 178 隻，

貓 38 隻，合計 216 隻，執行率 3.8％；傷病死亡 594 隻、逃脫

37 隻，計 11.0％。 

四、執行動物保護稽查及動物救援管制工作 

（一）於 103 年 12 月 16 日召開「訂定『臺北市動物保護自治

條例』授權公告暨自治規則」第四次會議，討論 103 年

「臺北市動物保護自治條例」立法通過後之後續配套授

權公告及行政規則之制訂進度及條文內容。 

（二）103 年 12 月份受理民眾通報動物保護案件計 111 件，其

中開立勸導單 9 件（虐待傷害動物 2 件、未辦理寵物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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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4 件、無人伴同 3 件），行政處分 2 件（虐待傷害 1

件、無照繁殖買賣寄養 1 件），沒入動物計 22 隻（非犬

貓 22 隻），移送刑事案件 2 件，行政罰鍰 5 萬元整，而

查無違反動保法之案件計 98 件；另臺北市動物保護處

動物收容組人員於 103 年 12 月份開立無人伴同勸導單

計 59 件。 

本期總計受理民眾通報動物保護案件1,232件，其中動

保案件勸導單計113件，行政處分計55件，沒入動物計151

隻（犬22隻、貓10隻、其他119隻），移送刑事案件累計40

件，行政罰鍰累計70萬6,500元整，而查無違反動保法之案

件計1,024件；另臺北市動物保護處動物收容組人員於本期

開立無人伴同勸導單累計515件。 

（三）103 年 12 月份受理動物救援（傷）案件 416 件，計救援

動物 236 隻；本期總計受理動物救援（傷）案件 5,450

件，救援（傷）動物計 3,204 隻。 

1. 流浪動物管制移除部分，103 年 12 月份受理動物

管制案 668 件，執行專案聯合圍捕 10 場次，計管制移除流

浪動物 158隻（含專案）；本期累計受理動物管制案件 7,948

件，執行專案聯合圍捕累計 215 場次，管制移除流浪動物

累計 2,905 隻。 

五、執行野生動物保育教育及特定寵物業評鑑表揚等宣導工作 

（一）103 年 12 月 6、7 日輔導臺北市萬華區華江社區發展協

會辦理「2014 臺北華江雁鴨季」活動，內容包含自然生

態保育團體成果、政策宣導、生態闖關活動及賞鳥生態

導覽活動等，共計 2,000 人參加。 

（二）103 年 12 月 14 日辦理「103 年度臺北市野雁保護區及其

周邊區域解說導覽」活動，共計 71 人參加。 

（三）103 年 12 月 11 日與臺北市立動物園合辦「103 年度野生

動物保育研討會」，參加人數 70 人。 

（四）103 年 12 月 29 日舉辦「103 年度臺北市特定寵物業評鑑

表揚」，針對本次表現優異之 4 家特優、3 家優等及 27 家

甲等業者，頒發獎座及獎狀，並邀請本次特優業者分享

心得及經營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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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來 施 政 重 點 

健全完善動物管理，推動「臺北市動物保護自治條例」授權之 4項公告及 7 項自治規

則制訂，推廣飼主責任教育，保障寵物食品衛生安全，推動寵物產業輔導管理，強化

動物救援管制作業，提升動物收容醫護品質，保育原生生態棲地環境，營造友善動物

城市。 

資料提供：臺北市動物保護處 

 


